
全國律師聯合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3日 

發文字號：（111）律聯字第 111428號 

主    旨：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理事長、副理事長」、「理

事」、「監事」、「個人會員代表」選舉結果 

依    據：全國律師聯合會選舉辦法第 4條、第 15條第 2項至第 4

項規定 

說    明： 

一、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理事長、副理事長」當選人名單，

各組候選人得票數，詳如附件 1。 

二、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理事」當選人名單及候補名單，各

候選人得票數，詳如附件 2。 

三、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監事」當選人名單及候補名單，各

候選人得票數，詳如附件 3。 

四、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個人會員代表」當選人名單及候補

名單，各候選人得票數，詳如附件 4。 

五、公告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2屆「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監

事」、「個人會員代表」無效票票數，詳如附件 5。 

六、本次選舉選舉票寄送紀錄詳情： 

(一)本次選舉於 111年 10月 31日寄出 11,305件選舉票。 

(二)上開寄出之選舉票，截至 111年 12月 3日止，退回狀況如下： 

1、「原址查無此人」計 113件、 

2、「遷移新址不明」計 38件、 

3、「原書地址欠詳」計 2件、 

4、「查無此地址」計 5件、 

5、「招領逾期未領」計 90件、 

6、「其他原因」計 1件。 



(三)上開遭退回者，其中張 O涵律師、劉 O鳳律師、湯 O立律師、黃

O程律師、陳 O婕律師、顏 O誼律師、潘 O宏律師，依全國律師

聯合會選舉辦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要求重新寄送指定處所，均

合法送達。 

七、本會個人會員如發現本選舉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或本

辦法之情形，應於本選舉結果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

會提出異議。 

 

選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蔡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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